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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教育局
扬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扬州市财政局

扬教发〔 2025 〕 30 号

关于 2025 年秋学期学校收费王作的通知

江都区、布江区、广陵区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教育（教体）局，

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生态科技新城、蜀冈－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发展

改革局（经济发展局）、财政局、城乡事务局（教育管理中心、

社会事业局），市直各学校：

根据国家、省学校收费有关规定，现就做好 2025 年秋学期

学校收费工作 明确有关事项如下 ：

1.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（包括在公办学校及经县级以上教

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）全部免收学杂费，免费

提供教科书和作业本。 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费按批准的

民办学校原收费标准减去省定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后收取，即



小学减收 800 元／生·年，初中减收 1100 元／生－年。 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不得收取体检费和借读费 。农村（包括省辖市所属农村乡镇、

县及县级市）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寄宿生免收住宿费，对极少

数不在校园范围内且产权（指土地证、产权证）明 晰为社会力量

举办的学生公寓，可继续收取住宿费 。

2. 公办普通高中按评估确认的星级收费，不得收取择校费。

民办普通高中学费按照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核定标准收取。 普通高

中教材必须在市教育局根据省定 目录确定的教材目录范围内选

用，学校不得向学生收取补课费、体检费 。

3. 公办中等职业教育一、二、三年级学生免收学费 。 民办中

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标准参照同类型、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学

费标准确定，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公布的学费标准高于免学费财政

补助的部分，即每生减免 2200 元／年后，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

学生收取。 综合高 中班高一年级按普通高中收费标准收取，高一

年级结束时选择参加普通高考继续在该校学习普通高中课程的

学生，继续按照普通高中收费标准收取（教材费及作业本费按普

通高中收取）；选择到职教相关专业学习（包括对口单招班 ） 的

学生第二、三年免收学费 。 职业高中、综合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

不得收取体检费，学生体检费用在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 。 职业高

中、中等专业学校以及综合高中班后两年选择职业教育学生的课

本费、作业本费由学校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同意备案后按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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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。

4. 幼儿园收费应严格按照《关于转发〈江苏省幼儿园收费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扬价费〔 2018 〕 58 号）文件要求执行。 市区

公办幼儿园根据价格主管部门核定标准收取保育教育费、住宿费

（ 仅限寄宿制幼儿园 ） 及服务性收费 中 的托管费 。 从 2025 年秋

季学期起，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，对在

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 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，参照当地同类

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， 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 。 公办及民办普惠

性幼儿园要认真落实《关于印发〈扬州市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

计划 （ 2023-2025 年）〉的通知》（扬教发 〔 2023 〕 83 号）文件相

关要求，免除特需儿童相关费用 。

5 . 规范学校收费行为 。 学校不得跨学期预收学费（保教费）、

住宿费等，加强收费项目清单化管理，不得自立项目、超范围、

超标准收费。 学校代收费必须遵循“据实收取、不得盈利”的原则 。

校服应遵循学生自愿购买的原则，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，

具体收费标准按实际招标采购价格据实收取。 学校服务性收费应

遵循“学生自愿和非营利”原则，其中住宿费应按当地价格主管部

门核定标准收取 ； 学生伙食费标准 由学校食堂管理领导小组、学

校膳食管理家长委员会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制定。

学校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必须严格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等 四

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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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苏发改收费发〔 2025 〕 740 号）文件要求执行。 服务性收

费和代收费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，分班分项，据实结算。 严

禁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挪作他用 。

6. 规范课后延时服务收费工作 。 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中

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财〔 2020 〕 2 号）文件精神，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以收取课后服务费，每学期不得超过 300 元

／生 ， 以学期为计费周期 ， 不得跨学期收取。 学校按规定引进符

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校外专业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，可以收取课

后服务代收费。 课后服务收费其他要求应严格按照《关于核定市

区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》 （扬发改价格发〔 2020 〕 203 号）

规定执行。 各地、各校根据相关文件精神 ， 对原建档立卡、低保

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减免。

7. 落实学期收费信息公开制度。 实行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

目清单管理，学校应将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目录清单通过招

生简章、学校网站、公示栏等方式向社会公开 ， 公示内容应包括

收费项 目 、收费标准、服务内容等 。 本学期收费标准应在醒目位

置进行长期公示。

8. 各地要继续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确保每一个

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。 对孤儿、特困供养人员、最低生活

保障户子女、低保边缘家庭子女的幼儿园阶段保教费、伙食费 ，

义务教育阶段伙食费，普通高 中和 中等职业阶段学费、书本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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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费及伙食费实施减免政策，具体减免 内容根据各地出 台的相

关资助政策执行。

期 间国家、省 出 台新规定的 ， 从其规定， 此前有关教育收费

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 ： 1.义务教育阶段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清单

2.普通高中 阶段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清单

3 .公办高中及中专学校收费标准

抄送 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扬州市教育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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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义务教育阶段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清单
单位： 元／生 － 学期

类型 收费项目
收费

定价方式 管理要求 备注
标准

住宿费 100 政府指导价
公寓式宿舍住宿费按价格主管部门批复标准收取。 公
办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寄宿生免收。

服务
由学校提供， 自愿参加 ， 具体为上课日及完成国家规定

课后服务费 300 政府指导价 课程和学校教学计划之后 ， 结束时间与当地正常下班
性收 时间相衔接。
费

伙食费 市场调节价
学校食堂管理领导小组、学校膳食管理家长

学校自营。
委员会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制定。

校车费 市场调节价 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。 学校 自 营 。

伙食代收费 市场调节价
学校食堂管理领导小组 、学校膳食管理家长

校外供餐。
委员会按程序确定供餐及收费标准。

学校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服务方。提
学校引入第三方提供的非学科类培训 ， 收费明显低于

课后服务代
市场调节价 供服务方确定收费标准 ， 学校据实代收代

培训机构在校外提供同质培训服务的收费标准。 具体
收费 为上课 日及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教学计划之后 ，

付。
结束时间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。

学校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服务方。提
校服费 市场调节价 供服务方确定收费标准 ， 学校据实代收代 学校引入第三方提供。

代收 付。
费

社会实践
学校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服务方。提

社会实践 、 研学活动中对应的由学生或学生家长承担
活动费

市场调节价 供服务方确定收费标准，学校据实代收代
的部分费用 。

付。

教辅材料费 市场调节价 学校据实代收代付。
列入省定中小学评议教辅推荐目录的教辅材料， 按照
“一科一辅”原则代收代付 （ 具体按相关文件执行） 。

学校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服务方。提
校车代收费 市场调节价 供服务方确定收费标准 ， 学校据实代收代 学校引入第三方提供。

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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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普通高中阶段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清单
单位： 元／生 －学期

类型 收费项目
收费

定价方式 管理要求 备注
标准

住宿费 100 政府指导价
公寓式宿舍住宿费按价格主管部门批复标准收

服务
取。

性收 伙食费 市场调节价
学校食堂管理领导小组、学校膳食管理家长

学校 自 营。
费 委员会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制定。

校车费 市场调节价 学校按照非营利原则制定。 学校自营 。

伙食代收费 市场调节价
学校食堂管理领导小组、学校膳食管理家长

校外供餐。
委员会按程序确定供餐及收费标准。

教材费 市场调节价 学校据实代收代付。 按照教育部门相关要求确定收费标准。

作业本费 市场调节价 学校据实代收代付。 按照教育部门相关要求确定收费标准。

校服费 市场调节价
学校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服务方。提

学校引入第＝ 方提供。
供服务方确定收费标准，学校据实代收代付。

代收 军训服装费 市场调节价
学校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服务方。 提

学校引入第三方提供。
费 供服务方确定收费标准 ， 学校据实代收代付。

社会实践
市场调节价

学校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服务方。 提 社会实践、 研学活动中对应的由学生或学生家
活动费 供服务方确定收费标准， 学校据实代收代付。 长承担的部分费用 。

列入省定中小学评议教辅推荐目录的教辅材
教辅材料费 市场调节价 学校据实代收代付。 料 ， 按照“一科一辅”原则代收代付 （ 具体按相

关文件执行） 。

校车代收费 市场调节价
学校通过招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服务方。 提

学校引入第三方提供。
供服务方确定收费标准，学校据实代收代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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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公办高中及中专学校收费标准
单位 ： 元／生 － 学期

类别 年级
号~ 费 服务性收费

一星及以下 二星 二星及以上 住宿费

一

立曰fr. 

通 一 480 640 840 见项目清单
高中 一

一- 一

职业高中 1 -3 年级 120 

根据相关文件规定 ， 对全日制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学生免除学费 。

中专 1 -3 年级 200 

注 ： 1.职业高 中 、综合高中、中等专业学校代收费（课本费、作业本费、实习材料费等）由学校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同意

后按实收取 ；

2.公寓式宿舍学生住宿费按价格主管部 门批复标准收取 ；

3 .投诉电话 ： 123 15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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